附件5：
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
参加中考资格条件告知书
（发给2024年办理初一入学手续的非惠州市户籍学生）

非惠州户籍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惠州市参加中考的资格条件为：
（一）随迁子女获得我市初中学校三年完整学籍。
[bookmark: _GoBack]（二）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下同）需于随迁子女入读初中一年级的当年9月1日前在我市领取了居住证，在随迁子女就读初中期间每年签注，且在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持有有效居住证（对于2024年凭居住证回执入读初一的随迁子女，其父亲或母亲领取居住证的时间，由9月1日前放宽至12月31日前）。
（三）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需于随迁子女入读初中一年级的当年9月1日前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至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没有中断过；或者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累计5年（含5年）以上（截止时间至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
（如果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参加中考的资格条件发生调整变化，并与本告知书内容相抵触时，以调整变化后的资格条件为准。）

被告知人所在学校（盖章）：
被告知人（学生家长）签名（指模）：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学校和学生家长各执一份）

